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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3·23”高处坠落
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3 月 23 日 11 时 52 分许，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庆隆

中路 38 号 036 仓广州佳发物流有限公司档口内发生一起高处坠

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有关规定，经区政府批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区公

安分局、区住房建设交通局、区总工会、石井街道办事处等相关

单位成立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3·23”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

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并

邀请高州市人民政府、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政府派员参加事故调查

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和注重实效

的原则，经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

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相关

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3·23”高处坠落一般

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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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事项目概况。

涉事项目为广东省高州市至广州市的货物运送项目，发货

方：高州市二友货运代理服务部（以下简称“二友服务部”），

收货方之一：广州佳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发公司”），

运货方：黎海丰（男，46 岁，广东省高州市人）。二友服务部与

黎海丰、二友服务部与佳发公司分别有长期业务往来，均未签订

相关合同或协议。

2022 年 3 月 22 日，二友服务部委托黎海丰将一批货物从高

州市运送至广州市（佳发公司为收货方之一），并安排毛某标（男，

42 岁，广东省茂名市人，二友服务部的临聘人员）届时到佳发公

司核对清点货物。谢某芳（女，45 岁，广东省高州市人，黎海丰

的妻子）接到业务后，安排
①
曾举进（男，49 岁，广东省高州市

人,黎海丰的临聘人员）于当日驾驶赣 C2309X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

牵引赣C30W3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
②
从高州市出发往广州送货。

（二）涉事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1.黎海丰，男，46 岁，广东省高州市人，涉事项目运货方，

涉事车辆实际支配人。

① 黎海丰的工作惯例：黎海丰接单后一般会安排曾举进送货，当曾举进没空时才安排其他驾驶员

送货。2022 年 3 月 8 日至 4 月 9 日，黎海丰因其他事情被高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期间黎海丰个

人的运输业务由其妻子谢某芳按照黎海丰的工作惯例接单和安排工作。

② 经查，赣 C2309X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赣 C30W3 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机动车行驶证均在

有效期内，登记所有人均为江西恒发物流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人为黎海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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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佳发公司，涉事项目收货方之一，事发场地租用单位，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岳秀伟，

住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庆隆中路 38 号 036 仓，经营范围：

道路运输业。该公司主要负责人为刘小县（男，36 岁，山东省郯

城县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

3.广州储云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云仓公

司”），事发场地物业出租管理方，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周敏瑶，住所：广州市白云区石

井街庆丰村庆隆路 408 号之一（自主申报），经营范围：商务服

务业。

4.曾举进，男，49 岁，广东省高州市人，涉事车辆驾驶员，

黎海丰的临聘人员，在事故中死亡。曾举进的工作为驾驶车辆运

送货物，并为车上的货物盖篷布。

（三）现场勘查及调查询问情况。

1.事故现场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庆隆中路 38 号 036 仓

的广州佳发物流有限公司档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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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事发位置全景

2.涉事档口上方有 1 个视频监控摄像头，其方向对准涉事档

口内，能够清晰显示事发过程。经调查询问并调取该监控视频资

料（2022 年 3 月 23 日 05 时至 16 时）显示：

（1）经比对，该监控画面显示的监控视频系统时间比北京

时间快 8 分钟。

（2）监控视频系统时间 3月 23日 05 时 59 分至 06时 03 分，

曾举进驾驶涉事车辆到达佳发公司并停入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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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涉事车辆到达佳发公司后进入档口

（3）监控视频系统时间 06 时 25 分，佳发公司的 2 名搬运

工开始卸货并于 11 时 12 分将本单位的货物全部卸完。

图 3佳发公司 2名搬运工正在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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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控视频系统时间自 11 时 55 分起，曾举进与毛某标

对剩余待送往其他单位的货物做简单整理，随后一起为车辆盖篷

布。期间，曾举进脚穿拖鞋，未佩戴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等劳

动防护用品。

图 4曾举进与毛某标整理货物

图 5曾举进与毛某标盖篷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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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控视频系统时间 12 时 00 分，曾举进在涉事车辆货

物顶部（距离地面约 4 米）盖篷布过程中从车顶坠落至地面。

图 6曾举进从车顶坠落

（6）监控视频系统时间 12 时 18 分至 12 时 21 分，120 医护

人员到场后对曾举进采取急救措施并将其送医救治。

图 7医护人员将曾举进送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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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经过、救援、评估、善后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2 年 3 月 23 日 5 时 51 分，曾举进驾驶赣 C2309X 号重型

半挂牵引车牵引赣C30W3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到达佳发公司档

口。6 时 17 分，佳发公司安排 2 名搬运工按照公司货物清单开始

卸货，期间二友服务部的毛某标到场核对清单货物。11 时 04 分，

佳发公司的货物全部卸完。11 时 47 分起，曾举进与毛某标对剩

余待送往其他单位的货物做简单整理，随后一起盖篷布，期间曾

举进脚穿拖鞋，未佩戴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

盖篷布期间，曾举进在车尾右侧，毛某标在车尾左侧，二人合力

将篷布从车尾向车头方向延展并遮蔽货物。11 时 52 分，曾举进

在盖篷布时从车头右侧货物顶部位置（距离地面约 4 米）坠落至

地面受伤，身体呈侧趴状态，头部出血。

（二）救援、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拨打 120 急救电话。120 医护人员到

场后对曾举进采取急救措施并将其送往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救

治。

接报后，石井街道办事处、区公安分局石井派出所等单位迅

速派员到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督促涉事单位做好伤者救治

和家属的安抚工作。本次事故的救援工作处理得当，未发生次生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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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曾举进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转入高州市人民医

院继续救治
③
。2022 年 4 月 3 日，曾举进在高州市人民医院经救

治无效死亡。

（三）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涉事相关单位协调，善后工作已得到妥善解

决。

（四）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

6721-1986)，经统计，本起事故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80 万元。

三、事故原因分析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关于曾举进的病案资料显示，曾举进的

入院诊断为：1.颅骨骨折；2.蛛网膜下出血；3.多发性大脑挫裂

伤；4.创伤性鼻窦积血；5.框内血肿。

高州市人民医院关于曾举进的病案资料显示，曾举进的死亡

诊断为：1.创伤性脑疝；2.创伤性脑水肿（弥漫性）；3.多发性

大脑挫裂伤并出血。

曾举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判断）书》显示，曾举进的

死亡原因为脑疝。

经综合分析，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为：作业人员曾举进

③ 2022 年 3 月 27 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关于曾举进的《出院小结》显示：患者家属要求自

动出院，转回当地医院继续救治，告知病情危重，转运途中存在死亡风险，家属表示理解，要求

自动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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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意识淡薄，脚穿拖鞋，在距离地面高度约 4 米的货物顶部进

行盖篷布作业，且在作业过程中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

品，在身体失衡的情况下未能得到有效的安全防护而坠落受伤致

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④
的规定。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黎海丰作为涉事项目运货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

实。主要表现为：

1.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黎海丰仅

对曾举进进行了口头上的安全提醒，未能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

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

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⑤
的

规定。

2.未监督从业人员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黎海丰聘请曾

举进驾驶车辆运送货物并为货物盖篷布，在明知其工作有高处作

业的情况下，未监督并确保曾举进正确佩戴、使用安全帽、安全

带等劳动防护用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④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⑤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

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

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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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
⑥
的规定。

3.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落实。黎海丰未

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盖篷布工作中存在的事故

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第二款
⑦
的规定。

（二）佳发公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落实。

佳发公司，涉事项目收货方之一，事发场地租用单位，未建

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三）储云仓公司未有效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储云仓公司作为事发场地物业出租管理方，未与承租单位签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也未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

条第二款
⑧
的规定。

⑥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

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⑦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

的管控措施。 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⑧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

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

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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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黎海丰，涉事项目运货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未

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监督从业人员佩

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

除盖篷布工作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
⑨
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2.佳发公司，涉事项目收货方之一，事发场地租用单位，未

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五）项
⑩
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

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3.储云仓公司，事发场地物业出租管理方，未与承租单位签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也未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

⑨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

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⑩第一百零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五）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http://www.pkulaw.cn/javascript:SLC(349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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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二款⑪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二）建议不追究责任的人员。

曾举进，作为黎海丰的临聘人员，负责驾驶车辆运送货物并

为货物盖篷布，安全意识淡薄，脚穿拖鞋，在距离地面高度约 4

米的货物顶部进行盖篷布作业，且在作业过程中未按规定佩戴和

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在身体失衡的情况下未能得到有效的安全防

护而坠落受伤致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曾举进在

事故中死亡，建议不追究其责任。

（三）其他建议。

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建议

由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依照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制定并落实如下整

改措施：

（一）建议区住房建设交通局高度重视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

题，加强行业管理，加大对物流货运站场及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管

力度，有针对性的开展专项整治，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建议石井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

⑪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

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

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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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加强属地管理，督促辖内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佳发公司要针对安全生产管理存在的问题，深刻整改，

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四）储云仓公司要加强对承租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

调、管理，督促各承租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杜绝“租

而不管”“以租代管”“一租了之”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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